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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害消费者健康知情权！！！

图形警示标识何时上烟包 ？？？

事由
2014年3月新京报消息：北京

市消协近日表示，国内烟草企业

在卷烟包装上国内国外采用双重

标准，涉嫌侵害不特定多数消费

者的安全权和知情权，新消法赋

予消协组织有公益诉讼权，将按

照新消法赋予的新权利，适时对

问题典型的烟草企业提起公益诉

讼。

链接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21条明文写入“保护人民健康。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（2013修正）》第四十七条：对侵害

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，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设立

的消费者协会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（注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号：2013年10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《关于修改<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

护法>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，并于2014年3月15日生效。）

剖析：
北京消协提出拟对烟草业的诉讼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！

一、图形警示上烟包符合宪法规定和履约要求

吸烟及接触烟草烟雾导致死亡、疾病和残疾；烟草的广泛流行是一个对公

众健康具有严重后果的全球性问题。中国的卷烟产销量、吸烟及暴露于二手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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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群，乃至因吸烟相关疾病死亡的人数均居全球之冠。

我国宪法第21条明文写入“保护人民健康。”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《烟草

控制框架公约》（以下简称《公约》）的缔约国，《公约》第11条及其实施准

则明确规定烟包的图形警示应当是“大而明确、醒目和清晰的”。因此，中国

政府有义务也有责任按照宪法规定和《公约》要求，明确告知公众烟草的危害

。

二、图形警示是告知烟害的最有效手段

国际证据表明，警示图形上烟包是告知烟草使用危害最有效的办法。以201

2年为例，中国卷烟年产量约为2.58万亿支，按每包20支计，如果在烟包正反面

印上“全景式”警示图形，就等于印发1290亿份免费的烟草危害告知书或健康

教育宣传画，随时随地告诫人们远离烟草，这是最广泛、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控

烟健康教育措施，对控制吸烟，特别是对预防青少童和妇女吸烟有十分重要的

意义。

三、采用图形警示上烟包已成国际趋势

目前国际上已有63个缔约方采用了图形警语。其中47个国家和地区要求图

形警示占烟盒正面和背面面积的一半，18个国家要求图形警示必须占烟盒正面

和背面的一半以上。澳大利亚在烟盒上使用的图形警语是全世界最大的，占烟

盒正面的75%，背面的90%。俄罗斯、印度、越南、泰国等国也都采用了警示图

形。采用图形警语的缔约方，覆盖人口已占世界总人口的40%以上。日前欧盟正

式通过决议，从2016年起开始实施在烟盒上印刷“震撼的警告图片”，并且图

片面积必须占到烟盒正反面的65%以上。

四、双层标准侵犯消费者权益，支持公益诉讼烟草业

我国在境外及香港、澳门和台湾销售的卷烟都要按照《公约》的规定，在

烟包上印上大而明确的警语和警示烟草危害的醒目图片。

然而，国内烟包规定却与《公约》唱对台戏，淡化、削弱烟草的成瘾性和

致命性。烟草业甚至借助烟草包装大作烟草广告，大打文化牌、“低焦油”中

草药“科技”牌，将烟包设计得精美,暗示产品的尊贵性和礼品性，助涨婚庆用

烟、高价烟、礼品烟的消费行为，达到营销卷烟的目的。同时，这与党中央提

出的控烟政策及反对奢靡之风、遏制腐败的精神也背道而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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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（2013修正）》，烟草业这种行

为已明显侵害了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权和知情权。按照新消法赋予的新权利，对

问题典型的烟草业提起公益诉讼，责令其善意履约，加快图形警示上烟包，无

疑是保障消费者权益、务实推动控烟活动的有益举措。

五、履约领导小组大都支持警示图形上烟包

我国的“《公约》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”由工信部、卫计委、外交

部、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烟草专

卖局组成。2013年公益法律人依法申请该小组成员单位对是否支持“警示图形

上烟包”作出信息公开。得到的回复表明，卫计委、外交部等4个部委明确表示

支持“警示图形上烟包”，工信部要求不断强化、提高警示效果。唯有国家烟

草专卖局声称我国烟包已经达到《公约》要求。

六、实践证明中国民众欢迎图形警示上烟包

连续8年“两会”代表、委员递交提案、议案，建议图形警示上烟包。公共

卫生专家曾四度联名致函工信部，要求烟包上应印上足以警醒民众警惕烟草危

害的图形警示，但国家烟草专卖局拒不采用。

近年开展的“警示图形上烟包巡展”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。2013年，卫

计委下文支持巡展在全国各地继续开展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已展出3000余场，现

场参观人数超过500万人。巡展受到民众的广泛好评，调查表明，85%以上的参

观者支持图形警示上烟包。人们纷纷询问，为什么我们的烟草包装上不明明白

白告诉我们烟草危害这样严重！同是中国，为什么台湾、香港、澳门都印上了

？ 

呼吁
1. 支持消协依法维护公众健康权的主张；

2. 揭露烟草业借烟草包装弱化烟草危害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本质；

3. 国家尽快采取强制措施，消除烟包警示“内外有别”的怪象，责令烟草业按

照《公约》及其实施准则的要求，在所有烟草包装上印上警示图形。


